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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

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

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70 号），推动免

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科

技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的要求，按照“简化程序、优化监管”的

原则，依据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“十三五”期

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6〕70 号）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国家网络管理平台”，是指为推进国

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，由科技部会同

有关部门和地方建立，用以实现科研仪器配置、管理、服务、监

督、评价的统一开放的网络管理平台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“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”，是指纳入

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统一管理，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，

处于海关监管年限内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（有特殊规定的除

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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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海关监管年限届满的，不纳入本办法

管理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“管理单位”，是指免税进口科研仪器

设备所依托管理的科学研究机构、技术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等法

人单位。

管理单位应建立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制度

和开放共享台账，真实准确记录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用于开放

共享的情况；在不涉密条件下，按照数据报送规范如实向国家网

络管理平台报送管理单位基本信息（包括变更情况）、开放共享

管理制度信息、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基本信息、开放共享服务

记录以及开放共享台账（模板）等相关信息（以下统称“免税进

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信息”）。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“开放共享”，是指管理单位按照《国

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

意见》、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“十三五”期间

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及其他有关政策规定，将免

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、科技开发和教学

活动。

管理单位在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前，应按本办

法第二章规定办理海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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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科技部负责建设和运行国家网络管理平台，制定发

布数据报送规范，指导管理单位建设在线服务平台并按照数据报

送规范向国家网络管理平台报送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

享相关信息。

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向中国电子口岸实时传输管理单位报送

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信息。

第七条 海关总署指导各直属海关按规定对免税进口科研仪

器设备开放共享实施监督管理。

第八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

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“主管部门”）

负责审核确认本部门、本地区管理的管理单位报送至国家网络管

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信息，监督指导管

理单位如实、准确、按时报送相关信息。

第二章 开放共享程序

第九条 管理单位在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

前，应按规定事先向所在地海关（以下简称“主管海关”）提出

申请。

第十条 管理单位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向主管海关申请按简

易程序办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有关手续：

（一）已建立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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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已建立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台账（模板），

承诺完整记录开放共享服务时间、服务类型、服务内容、服务对

象等情况信息；

（三）已按照数据报送规范，将免税进口仪器设备基本信息

报送至国家网络管理平台，并已经主管部门审核。

（四）截至申请之日，近一年内未因违反规定擅自将免税进

口科研仪器设备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而被处罚，近

三年内未因擅自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者进

行其他处置而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管理单位申请适用简易程序的，应在将免税进口

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前，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，并提交《管理

单位适用简易程序申请表》（格式见附件 1）。

主管海关自接受管理单位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对照

国家网络管理平台传输的管理单位报送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

备相关信息等进行审核。经审核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，主管

海关出具《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》（格式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书》）。

自海关出具《通知书》之日起，管理单位可以将免税进口科

研仪器设备用于开放共享。管理单位应将《通知书》编号，及时

上传至国家网络管理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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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简易程序的管理单位，可不必在每次将免税进口科研仪

器设备开放共享前，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。

第十二条 已适用简易程序的管理单位，连续 3 次及以上未

按本通知第十六条规定报送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

况，或者出现本通知第十条（四）情形的，暂停适用简易程序。

管理单位应将主管海关出具的《暂停适用简易程序告知书》（格

式见附件 3）编号，及时上传至国家网络管理平台。

管理单位整改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，可以向主管海关

重新申请适用简易程序。

第十三条 对于管理单位未申请适用简易程序的，经主管海

关审核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，暂停管理单位适用简易程序

的，以及管理单位主动申请不再适用简易程序的（以下简称“非

适用简易程序的”），管理单位应按照现行规定，在每次将免税

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前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。

经主管海关审核同意，管理单位可以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

备用于开放共享。管理单位应将海关审核同意文件的编号，及时

上传至国家网络管理平台。

第十四条 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一般不得移出本

单位，因特殊情况确需短期或临时移出本单位使用的，应于移出

前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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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主管海关审核同意的，管理单位可以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

设备短期或临时移出本单位使用，并在使用结束后及时运回本单

位。管理单位应将海关审核同意文件的编号，及时上传至国家网

络管理平台。

第十五条 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应当用于科学研

究、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。管理单位确需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

备用于其他用途，应按规定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。

第十六条 适用简易程序的，管理单位应于每月 10 日前，将

上月已开展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记录报送至

国家网络管理平台。

非适用简易程序的，管理单位应于每季度首月 10 日前，将

上季度已开展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服务记录报送至国家网

络管理平台。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七条 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况纳入海关年

报管理。管理单位应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，将本单位上一年度纳

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管理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

况汇总后，向主管海关报告。

第十八条 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本部门、本地区管理的管理单

位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况的监督，将管理单位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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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和开放共享台账实际运行情况等

纳入对管理单位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。

主管部门发现管理单位存在应报未报、报送信息不完整不及

时，以及开放共享台账记录不准确的，应督促管理单位限期整改，

并将发现的问题及管理单位整改情况及时告知有关直属海关。

第十九条 科技部将管理单位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

享相关信息报送质量、开放共享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等，纳入对管

理单位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。

第二十条 主管海关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传输的免税进口科

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信息为基础，加强对免税进口科研仪器

设备开放共享情况的抽查监督。

对管理单位违反规定，擅自将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转让、

移作他用或进行其他处置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处罚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技部、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试行。

附件：1.管理单位适用简易程序申请表

2.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

3.暂停适用简易程序告知书


